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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1528672][bookmark: _Toc435778383][bookmark: _Toc221528743]1  总  则
[bookmark: _Toc435778384]1.0.1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交通运输安全发展与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部署，防范船舶撞击风险，保障水上构筑物运营安全，提升通航安全水平和智能监测预警能力，促进水上交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水上构筑物结构的防船撞监测系统设计、验收和运维。
1.0.3　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1528744][bookmark: _Toc221528673]2  术语、缩略语与参考标准
[bookmark: _Toc221528674][bookmark: _Toc221528745]2.1  术  语
2.1.1　水上构筑物 aquatic structure
在通航水域上设置的永久性或临时性的、有固定位置的构筑物，包括桥梁、水上房屋、钻井平台、海上风电场、码头及其防船撞设施。
2.1.2　防船撞预警系统 active anti-vessel collision system
针对预防船舶碰撞水上构筑物而设计的具有感知、分析、判定，实现通航船舶实时监测和碰撞风险预警功能的系统。
2.1.3　防船撞安全距离 anti-vessel collision safety distance
为防止航行船舶撞击水上构筑物，船舶从开始进行制动操作到船舶停止或脱离碰撞风险所需要的最小制动距离。
2.1.4　预警分区 early warning zone
基于船舶在不同区域内的船舶撞桥风险不同而划定的不同预警等级的分区。
[bookmark: _Toc221528746][bookmark: _Toc221528675]2.2  缩略语
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s）
VHF：甚高频（Very High Frequency）
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P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 System）
[bookmark: _Toc221528676][bookmark: _Toc221528747]2.3  参考标准
[1] 《水位观测标准》GB/T 50138
[2]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
[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4]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
[5] 《海上风力发电场设计标准》GB/T 51308
[6]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GB 3100
[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 4208
[8] 《海船声号器具的声压级测量》GB/T 12303
[9] 《安全防范系统供电技术要求》GB/T 15408
[10] 《计算机软件测试规范》GB/T 15532
[11]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
[12] 《高速公路LED可变信息标志》GB/T 23828
[13] 《交通信息采集 视频交通流检测器》GB/T 24726
[14]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GB/T 25070
[15] 《公路网图像信息管理系统平台互联技术规范 第2部分：视频格式与编码》GB/T 28059.2
[16]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T 28181
[17] 《船舶和海上技术通过分析测速试航数据以确定速度和功率性能的评估导则》GB/T 30007
[18] 《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能力要求》GB/T 31168
[19] 《非结构化数据管理系统技术要求》GB/T 32630
[20] 《石油天然气工业 海上钻井和修井设备》GB/T 35146
[21]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B类设备技术要求 第1部分：载波侦听时分多址（CSTDMA）》GB/T 35552.1
[22] 《公路数据库编目编码规则》JT/T 132
[23] 《码头结构设计规范》JTS 167
[24] 《甚高频（VHF）岸台技术要求》JT/T 679
[25] 《航标灯通用技术条件》JT/T 761
[26] 《公路机电系统设备通用技术规范》JT/T 817
[27] 《公路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JT/T 1037
[28] 《公路桥梁抗撞设计规范》JTG/T 3360-02
[29] 《海上风电场工程基础防撞设施技术规程》NB/T 11001
[30] 《IP网络技术要求 网络性能测量方法》YD/T 1381
[31] 《VHF/UHF无线电管制发射机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YD/T 2779



[bookmark: _Toc221528677][bookmark: _Toc221528748]3  基本规定
3.0.1　水上构筑物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进行防船撞监测：
a)	航道等级V级以上的新建桥梁或通航净高和通航净宽不满足要求的既有桥梁；
b)	重要或高风险的非桥梁水上构筑物；
c)	重要的防船撞设施；
d)	经专项评估确定的其他设施。
3.0.2　防船撞监测的设计宜遵循实时性、可靠性、冗余性、易维护性以及易拓展性原则。
3.0.3　对于新修建的水上构筑物，防船撞监测系统的设计、建设宜与水上构筑物主体结构同期进行。
3.0.4　监测设备设计使用年限宜与构筑物主体结构相协调。
3.0.5　防船撞监测系统应构建覆盖船舶行为及航道环境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感知与预警体系，具备实时感知、智能分析与分级预警能力。
3.0.6　防船撞监测系统宜参照JT/T1037对水上构筑物的结构状态进行监测，重点监测撞击过程中和撞击后的结构响应。
3.0.7　防船撞监测系统应包含业务现场、监控中心和数据共享三部分，其总体架构见图1。
[image: 图示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图1　防船撞系统组成与架构图
3.0.8　系统应具备自动存储功能，完整记录预警事件开始、处置到结束的全过程关联信息。
3.0.9　监测内容和预警方式宜由航道情况、环境条件、构筑物重要性、船舶撞击专项风险评估和历史船撞记录确定。
3.0.10　防船撞监测系统应与航道管理部门、构筑物管理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等建立信息接口，实现数据共享。
3.0.11　防船撞监测系统的设备选型、安装布设、线缆敷设、供电与通信保障等应结合水上构筑物结构特点和现场作业条件，制定专项设计和施工方案。
3.0.12　现场传感器、通信设备、供电装置等硬件设施的安装应符合相关产品技术规范及水上作业安全要求，并采取防腐、防冲刷、防雷击等防护措施。
3.0.13　系统各组成部分应在现场完成集成调试，确保感知、传输、处理、预警等环节功能联动正常。
3.0.14　监测系统所产生的数据，应作为系统进行事前预警、事中干预和事后追溯的统一依据。
3.0.15　防船撞监测系统建成后应组织专项验收，验收内容应包含系统硬件设备验收、监测功能验收和预警功能验收。
3.0.16　系统验收前应进行不低于2个月的试运行。试运行期内应开展系统使用培训、功能完善、设备基准值校正、预警阈值校正等工作。
3.0.17　系统硬件设备验收、监测功能验收和预警功能宜进行现场验收。
3.0.18　系统验收资料应齐全、规范，宜包含以下内容：
a)	合同相关资料：合同协议书、合同谈判纪要等；
b)	实施过程资料：系统设计文件，系统变更资料，设备进场报验资料、监测设备设施安装记录、设备设施检验资料，监理资料（质量控制资料），有关会议纪要等；
c)	技术总结资料：工作总结报告、系统竣工图、硬件实施成果报告、硬件维护手册、软件实施成果报告、软件操作手册和系统试运行报告。
3.0.19　系统投入运行后，应建立硬件和软件的日常检查和定期维护机制。
3.0.20　系统缺陷责任期宜为 2年。

[bookmark: _Toc221528678][bookmark: _Toc221528749]4  防船撞监测
[bookmark: _Toc221528679][bookmark: _Toc221528750]4.1  监测内容
4.1.1　水上构筑物防船撞监测内容应包含船舶动态参数、船舶是否偏航和潮汐水位。
a)	船舶动态参数：船舶实时位置、船舶与构筑物的水平净距、航向、航速及航迹；
b)	船舶是否偏航；
c)	潮汐水位。
4.1.2　水上构筑物防船撞监测内容宜包含船舶静态参数、船舶运行状态以及气象水文参数。
a)	船舶静态参数：船舶名称、呼号、几何尺寸、船舶类型及载重吨位等；
b)	船舶运行状态：超速、低速及停滞等；
c)	气象水文参数：流速、流向及风速等。
4.1.3　对于通航孔桥跨，应依据3.0.1确定是否设置防船撞监测系统。对于非通航孔桥跨，宜根据船舶撞击专项风险评估结论，确定是否设置防船撞监测系统。
4.1.4　在役桥梁新建或升级改造防船撞监测系统时，应进行专项风险评估，并应参考历史的船撞事故记录、险情报告及桥梁结构特点，确定和增设监测内容。
4.1.5　通航净高不满足要求的桥梁应对船舶是否超高进行监测。
4.1.6　通航净宽不满足要求的桥梁应对船舶是否超宽进行监测。
4.1.7　水上房屋构筑物应监测其相对于设计停泊位的相对位置及倾斜角度。
4.1.8　水上房屋，宜增加下列监测内容：
a)	小型船舶与非AIS目标识别；
b)	船舶身份及非法入侵识别。
4.1.9　非固定式钻井平台应监测其相对于设计点位的相对位置及倾斜角度。
4.1.10　钻井平台，宜增加下列监测内容：
a)	吊机作业区域监测；
b)	船舶身份及非法入侵识别。
4.1.11　海上风电场的基础防撞监测内容应符合NB/T 11001的规定。
4.1.12　漂浮式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应监测其相对于设计点位的相对位置。
4.1.13　海上风电场，宜增加下列监测内容：
a)	海上风电场阵列通道船舶穿越、停滞行为监测；
b)	船舶身份及非法入侵识别，入侵警报区域宜包含风电机组、海上升压站和集控中心等。
4.1.14　码头，宜增加下列监测内容：
a)	船舶靠泊过程监测：靠泊船舶的来向、速度、入泊角度等；
b)	拖轮与引航活动监测：监测拖轮介入、牵引及制动动作等与靠泊安全直接相关的操作行为。
4.1.15　防船撞设施应监测下列内容：
a)	附着式防船撞装置：监测钢丝绳张力、木材或橡胶构件的变形及局部冲击加速度；
b)	独立式防船撞设施：监测墩体顶部和冲击侧的加速度、水平位移与倾斜角；
c)	浮筒及缆索系统：监测漂移量、姿态变化及缆索受力。
[bookmark: _Toc221528751][bookmark: _Toc221528680]4.2  监测设备
4.2.1　监测设备的防水、防尘、防雷等级应满足现场环境要求，室外设备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5，水下设备应满足IP68。设备应具备抗环境干扰能力，应有不间断电源保障。
4.2.2　监测设备宜采用AIS、雷达、高清摄像机、激光对射装置等多种技术的组合。
4.2.3　AIS接收设备应具备处理航道繁忙时段AIS报文高频发送的数据处理能力。
4.2.4　雷达的监测距离不应小于1km，速度精度不应大于0.5km/h，方位精度不应大于0.1°。
4.2.5　视频监测可采用遥控网络摄像机，宜具备低照度、透雾功能。摄像机像素不应小于200万，帧率不应小于25 FPS，宜具备昼夜自动转换功能、防护罩。
4.2.6　激光对射装置应采用多束光结构，宜具备穿透风、霜、雨、雪、雾、沙尘等复杂环境能力。
4.2.7　加速度计、水位计、流速计等传感器应根据现场安装条件与监测需求选型。
4.2.8　桥梁通航孔区域应布设监测桥墩等关键构件的高清摄像机，获取撞击全程过的直观影像信息。
4.2.9　桥梁非通航孔区域宜布设监测桥墩等关键构件的高清摄像机。
4.2.10　防船撞设施监测所采用的加速度类传感器的采样频率不应低于50Hz。
4.2.11　防船撞设施监测设备宜具有事件触发功能，在撞击发生时可自动提高采样频率。
[bookmark: _Toc221528681][bookmark: _Toc221528752]4.3  测点布置
4.3.1　监测点布置应根据构筑物特点、监测内容和设备性能确定，应遵循因地制宜、全面覆盖、避免盲区的基本原则。
4.3.2　监测测点布置应考虑未来航道发展、船舶大型化趋势以及技术更新迭代，应预留接口和安装位置。
4.3.3　设备布置点位应形成交叉覆盖，关键监测位置宜采用不同技术原理的设备进行多源监测。
4.3.4　监测设备宜设置在稳定的环境中。
4.3.5　监测点位应选择在便于日常巡检、维护和快速抢修的位置。
4.3.6　监测设备宜优先利用水上构筑物自身结构或河岸既有设施进行集约化安装，宜避免独立立杆安装。
4.3.7　桥梁防船撞监测设备的监测范围应覆盖通航孔、主航道等高风险撞击区域。
4.3.8　桥梁防船撞监测测点可参照附录A.1~A.5进行布置。
4.3.9　水上房屋监测测点宜布置于视野开阔、无遮挡的屋顶或高位平台，监测测点可参照附录A.6进行布置。
4.3.10　钻井平台监测测点布设宜形成完整的环向覆盖，宜避免桩腿、上部组块、吊机等造成的遮挡，监测测点可参照附录A.7进行布置。
4.3.11　海上风电场监测测点布设应保证机组阵列通道、运维通道及场区边界的连续覆盖，监测测点可参照附录A.8进行布置。
4.3.12　码头监测测点布设应结合码头岸线布置、泊位形式及作业水域特点，形成沿岸向与靠泊方向的连续监测带，监测测点可参照附录A.9和A.10进行布置。
4.3.13　防船撞设施的监测设备布设不应影响设施的吸能、变形和复位性能。
4.3.14　防船撞设施监测测点布设宜符合下列规定：
a)	附着式防船撞构件的受撞击侧墩体顶部宜布置加速度计；钢丝绳端部宜布设张力或应变测点；
b)	独立式防船撞设施的墩体顶部及冲击侧宜布置三向加速度计和倾角传感器，宜设置位移或GNSS测点监测试体偏移；
c)	浮筒和缆索系统宜在浮体两端布置惯性测量单元监测姿态与漂移，宜在缆索或锚固点处布置拉力传感器进行索力监测。
[bookmark: _Toc221528682][bookmark: _Toc221528753]4.4  监测系统
4.4.1　监测系统应满足各个子系统和模块的兼容性、数据传输可靠性、系统整体稳定性、环境适应性、可扩展性与技术先进性。
4.4.2　监测系统应进行系统集成设计，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系统集成应包括硬件集成、软件集成和工具平台集成；
b)	硬件集成应考虑匹配性，并兼顾系统定期扩容的便捷性；
c)	系统集成应基于统一软件工具平台开发，应采用模块化、单元化、标准化设计，满足软硬件模块无缝连接要求；
d)	系统集成应通过工具平台实现硬件和软件最优配置，形成完整的集成方案；
e)	系统集成应支持统一时间同步机制，可采用 GPS、北斗或高精度网络时钟；
f)	系统集成应支持数据接口标准化，宜采用统一数据格式和通信协议，满足各类监测设备快速接入与扩展的要求。
4.4.3　监测系统应进行可视化设计，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可视化界面应能对各模块功能参数进行在线设置和修改；
b)	系统可视化应具有友好的、符合专业操作习惯的用户界面；
c)	可视化界面应能清晰地显示通航环境信息与监测数据、数据采集与传输工作状态、数据处理与分析结果、安全预警信息及评估结果。
4.4.4　监测系统应进行联网设计，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应建立网络安全应急工作机制，对系统信息安全实行分级管理；
b)	应采用防火墙技术实现核心应用层与互联网之间的安全阻断与隔离，各应用服务器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以阻断木马程序、病毒的传播；
c)	系统宜采用加密传输协议，应满足数据在网络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
d)	应按照管理角色及职责为不同用户设置相应权限，并配置对应的系统使用功能和办公角色。

[bookmark: _Toc221528683][bookmark: _Toc221528754]5  监测数据管理
[bookmark: _Toc221528684][bookmark: _Toc221528755]5.1  一般规定
5.1.1　防船撞监测系统应具备监测数据管理功能，监测数据管理应涵盖数据采集、数据编码、数据传输、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存储、数据交互与数据安全。
5.1.2　监测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和管理应满足安全性、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时效性、可访问性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1528685][bookmark: _Toc221528756]5.2  数据采集
5.2.1　监测设备与采集设备之间应有明确的拓扑关系。
5.2.2　数据采集方式可采用定时采集、触发式采集或两者相结合的混合方式。
5.2.3　监测数据采样频率应满足采样定理。视频采样频率不应小于25 FPS。
5.2.4　做相关分析时，相关数据宜同步采集；否则，可选择伪同步采集或异步采集。
5.2.5　对于视频和图像数据，分辨率不应低于1920×1080。
5.2.6　监测系统采集的数据宜以结构化形式输出。
[bookmark: _Toc221528686][bookmark: _Toc221528757]5.3  数据编码
5.3.1　监测数据可参照JT/T 1037定义数据字典进行编码管理。
5.3.2　监测数据应包含测点编码、数据采集时间及数值、数据状态等信息。
5.3.3　监测测点编码应由“水上构筑物类别标识码 构筑物名简称-监测类别简称-监测设备名简称-测点编码”组成，水上构筑物监测测点编号命名规则如图2所示。
水上构筑物类别标识码：由2位大写字母组成，
构筑物名简称：由2~5位构筑物名称的汉语拼音大写字母组成。
监测类别简称：不同监测内容的英文简称，由3位大写字母组成，
监测设备名简称：由2~5位监测设备名称的汉语拼音大写字母组成。
测点编号：由2位阿拉伯数字组成，不足两位，前序补0。
各监测类别简称见表C.2。
各水上构筑物类别识别码见表C.1。

图2　水上构筑物监测测点编号命名规则
示例：
解放桥 船舶超高监测 激光测高仪 安装在3号测点，应编码为：QL JF-VOH-JGCGY-03
[bookmark: _Toc221528758][bookmark: _Toc221528687]5.4  数据传输
5.4.1　数据传输方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 50348的相关规定。
5.4.2　数据传输系统应具备对数据采集系统各类数据的接收、处理、交换与传输的能力。
5.4.3　数据传输系统的设计应采用因地制宜的原则，并综合考虑数据传输距离、工程各阶段特征和工程现场地形条件、网络覆盖状况、已有的通信设施等因素，灵活选取合适的数据传输方式。
a)	工程现场存在无线发射设备或在有强电磁场的环境下，应采取有效的电磁屏蔽措施；若无法实施电磁屏蔽，则应采用有线传输方式；
b)	对于交通不便区域、复杂地形、物理线路布设和维护困难的环境下，宜采用无线传输方式；
c)	需要构建临时传输网络的工程现场，宜采用无线传输方式；
d)	根据工程实际需要，可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方式进行组合使用。
5.4.4　对于船舶轨迹、视频流等连续数据，应采用同步传输方式。
5.4.5　数据传输系统中应设计数据备份机制。
5.4.6　数据传输系统中应设计校验机制，在传送和接收两方对数据进行确认。
5.4.7　当数据通道发生故障而中断，数据传输系统应具有补发功能，将中断时间段内所有数据发送到接收端。
5.4.8　数据传输应制定应对特殊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21528759][bookmark: _Toc221528688]5.5  数据处理与分析
5.5.1　数据处理应满足以下规定：
a)	对含噪信号进行降噪处理，提高信号的信噪比；
b)	剔除异常值；
c)	去除数据漂移；
d)	填补数据缺失值。
处理方法可按照表1选用。
表1　数据失真处理方法
	失真类别
	宜采用的处理方法

	噪声
	滤波降噪处理

	单点异常
	剔除后线性插值

	数据漂移
	趋势拟合后平移

	数据缺失
	填补或弃用



5.5.2　视频图像监测数据宜采用图像识别智能算法进行处理。
5.5.3　分析船舶与水上构筑物之间的净距可采用雷达数据，宜结合视频图像监测数据。
5.5.4　系统应对历史监测数据与事件记录进行数据挖掘，分析船舶航行行为规律，统计高频风险场景，评估构筑物的长期碰撞风险，并基于分析结果持续优化预警阈值。
[bookmark: _Toc221528760][bookmark: _Toc221528689]5.6  数据存储
5.6.1　水上构筑物防船撞监测数据存储宜由现场采集站、监控中心和云存储构成，形成多级冗余。存储方式可采用在线与离线相结合。
5.6.2　监测数据应采用数据库技术存储，应提供存储调度、存储监控及存储管理可视化功能。数据库宜采用模块化架构，可按功能对数据分层、分类存储和管理。宜包括水上构筑物结构信息子数据库、日常通航船舶子数据库、预警事件子数据库、监测系统信息子数据库、数据分析子数据库、监测应用子数据库。
5.6.3　数据存储宜采用容灾备份机制，可具备各类数据压缩存储和异地备份功能。
5.6.4　存储数据的单位，应采用国际单位制，应符合GB 3100的规定。
5.6.5　水上构筑物现场数据采集站内宜安装采集计算机，采用循环更新存储方式。
5.6.6　现场采集站的数据存储时间宜符合下列规定：
a)	视频与图像数据存储时间不应少于30d，并宜采用事件触发与定时录制相结合的节能存储策略；
b)	其它原始监测数据保留时间宜大于90d；
c)	经处理后的特征数据、安全预警、评估结果等结构化数据保留时间宜大于180d。
5.6.7　监控中心所存储的数据保留时间宜符合下列规定：
a)	视频与图像数据存储时间宜大于180d，特殊事件视频数据应转移备份永久保存；
b)	其它原始监测数据保留时间宜大于5年；
c)	经处理后的特征数据、安全预警、评估结果等结构化数据保留时间宜大于20年。
[bookmark: _Toc221528690][bookmark: _Toc221528761]5.7  数据交互与安全
5.7.1　监测系统宜具备与水上构筑物管理部门、航道管理部门、海事管理机构及上级监管平台的数据交互与共享功能。数据交互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监测系统与外部系统数据交互方式可采用数据交换接口、中间存储介质或数据库同步等方式；
b)	数据交互应采取权限验证和安全管理措施，数据通过互联网传输时应进行传输加密和身份认证；
c)	监测系统与省、部级监测平台数据交互与共享时，应满足省、部级平台统一的链路、传输安全技术要求。
5.7.2　监测数据管理的安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承载重要或高风险水上构筑物监测业务的信息系统，其监测系统的网络安全等级应定级为第三级及以上，并按 GB/T 22239 实施安全防护；
b)	其它监测系统安全防护不应低于第二级安全防护要求。
5.7.3　安全防护应包括数据完整性保护、敏感数据加密存储、公网传输加密、访问权限控制和数据访问审计。

[bookmark: _Toc221528691][bookmark: _Toc221528762]6  预警分区与预警方式
[bookmark: _Toc221528763][bookmark: _Toc221528692]6.1  预警分区
6.1.1　预警分区宜按照船舶撞击概率进行划分，可划分为一级预警区域、二级预警区域和三级预警区域。不同预警分区内宜采用不同的监测设备和预警方式。
6.1.2　在进行预警区域设计时，宜对目标水域展开以下工作：
a)	调查目标水域处通航的总数量与船舶分类，并分析统计规律，确定不同概率下的设防代表船型；
b)	调查构筑物上下游10km内近十年的船撞事故资料；
c)	调查近五十年来目标水域通航航道及河道变迁情况；
d)	调查目标水域航道、河道、通航船舶发展规划。
6.1.3　不同预警区域的范围可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a)	一级预警区域的起始点：构筑物防船撞安全距离；
b)	二级预警区域的起始点：综合考虑水域环境、通航情况、以往船撞事故信息等确定，可取为1.5倍到2.5倍的构筑物防船撞安全距离；
c)	三级预警区域的起始点：在雷达所能覆盖且能准确识别、定位的范围之内。
6.1.4　计算桥梁的防船撞安全距离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防船撞安全距离的计算应首先进行船舶交通流特性分析，分析应涵盖通航船舶的吨位、船舶尺寸信息、对地航速以及水流条件等因素，并确定设防代表船型和对地航速；
b)	在缺乏详实统计数据时，可参考JTG/T 3360-02对设防代表船型和对地航速进行估计，但应通过监测数据对其进行修正；
c)	参照附录D计算防船撞安全距离。
6.1.5　桥下通航净高不满足航道通航净高要求时，应进行超高预警。Ⅰ级、Ⅱ级航道的船舶超高监测预警裕量不应小于1m，其他航道不应小于0.5m。
6.1.6　计算非固定式的水上房屋和钻井平台等水上构筑物的防船撞安全距离时，应计入构筑物自身的浮动范围。
6.1.7　计算钻井平台的防船撞安全距离时，应考虑吊机的作业范围。
6.1.8　计算海上风电场的防船撞安全距离时，应考虑风速对船舶制动距离的影响。
6.1.9　计算码头的防船撞安全距离时，应考虑拖轮对制动距离的影响。
6.1.10　计算防船撞设施的防船撞安全距离时，应乘以0.8的结构重要性系数。
[bookmark: _Toc221528693][bookmark: _Toc221528764]6.2  预警方式
6.2.1　船舶驶入一级预警区域时，预警信息应包含船舶与水上构筑物的水平净距、航向、航速、应急联系信息等，宜采用VHF、电笛、警示灯等方式对船舶和水上构筑物管理部门发布预警信息。
6.2.2　船舶驶入二级预警区域时，预警信息应包含船舶与构筑物的水平净距、航向、航速、通航信息、气象水文参数等，宜采用VHF、警示灯等方式对船舶和水上构筑物管理部门发布预警信息。
6.2.3　船舶驶入三级预警区域时，预警信息宜包含通航信息及气象水文参数等，宜采用VHF对船舶发布预警信息。
6.2.4　VHF的发射频道应执行当地管理规定，宜设置为156.800MHz，发射功率可根据现场条件调节，警信息播报应按以下要求执行：
a) 一级预警区域首次触发后应立即播报，之后每 5 秒重复 1 次，直至船舶驶离预警区或预警解除；
b) 二级预警区域首次触发后应立即播报，之后每 10 秒重复 1 次，直至船舶驶离预警区或预警解除；
c) 三级预警区域首次触发后应立即定向呼叫目标船舶，之后每 30 秒重复 1 次，直至船舶接受管控指令或驶离预警区。
其余技术要求应符合 JT/T 679 的规定。
6.2.5　电笛设备应符合GB/T 12303的规定，电笛喇叭口应避开水上构筑物附属设施的阻挡，宜朝向航道轴线方向。在一级预警区域首次触发预警后，应立即鸣放3次（每次 1 秒，间隔 1 秒），之后每 10秒鸣放 1 次，直至船舶驶离预警区或预警解除。
6.2.6　警示灯设备应符合JT/T 761的规定，宜设置于水上构筑物轮廓外边缘。在一级预警区域首次触发预警后，应立即高频频闪，每秒 2 次，持续至船舶驶离预警区或解除预警。
6.2.7　采用电笛、警示灯等设备进行预警信息发布时，应符合当地管理规定。
6.2.8　预警信息发布宜综合采用 VHF、电笛、警示灯等手段协同实施，其分级响应流程可参考附录E。


[bookmark: _Toc221528694][bookmark: _Toc221528765]7  监测系统验收
[bookmark: _Toc221528695][bookmark: _Toc221528766]7.1  硬件设备验收
7.1.1　硬件设备验收应核查设备的数量、规格型号、性能参数是否与合同文件和设计文件一致，合格证、质保卡、说明书、出厂检验报告等随附文件应齐全有效。
7.1.2　设备安装应位置正确、固定牢靠、端正规范；外露构件应采取必要的防腐、防护、防晒措施；信号与供电连接应按照设计或工艺要求接线到位，标识清晰。
7.1.3　数据采集与管理设备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机柜（箱）内电力线、信号线及元器件布设应平直整齐、固定可靠；插头连接稳固，出线口密封良好。机柜内应无积水、尘土及霉变，接地装置连接可靠，无锈蚀。
7.1.4　监测设备的防水、防潮、防盐雾、防震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相关检验应符合GB/T 4208的规定。
7.1.5　应对通信链路与供电线路进行通断测试、负载测试与稳定性测试，供电电压/电流满足设备运行需求，供电系统及防雷接地应符合JT/T 817和GB/T 15408的规定。
7.1.6　硬件设备应进行连续不少于72小时的稳定性测试。测试期间，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运行无中断，功能正常；
b)	功耗波动不超过额定值的±10%；
c)	数据输出完整率不低于95%，且关键参数无异常跳变或丢失。
不满足上述任一要求的设备，不得用于工程部署。
[bookmark: _Toc221528767][bookmark: _Toc221528696]7.2  监测功能验收
7.2.1　数据采集与传输软件应具备功能完整性与运行一致性，能够稳定完成监测数据的采集、解析、存储与转发。
7.2.2　监测系统应具备完整的运行日志记录与状态监测功能，能够及时识别设备故障、通信异常及越界行为。
7.2.3　超高监测测量误差应≤0.5m，偏航监测定位误差应≤10m，水位监测误差应≤0.03m，按 GB/T 50138进行试验测试，其它监测指标应满足设计文件要求。
7.2.4　超高监测频率应≥1Hz，偏航监测频率应≥0.1Hz，水位监测频率应≥0.003Hz。
7.2.5　数据处理与管理软件应具备数据接收、处理、质量校验、存储及转发等功能，数据处理算法、数据一致性与处理效率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7.2.6　用户界面应功能完整、模块清晰，能够准确展示静态基础数据、实时监测数据、历史统计数据等信息。
7.2.7　系统应通过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鉴权、访问控制、数据加密、日志审计、接口调用等应满足设计文件要求，系统信息安全应符合GB/T 22239的规定。
7.2.8　系统应进行数据完整性测试，数据完整率、连续率、有效率应满足设计要求。数据完好率应不低于95%，事务失败率应小于0.1%。
7.2.9　宜对监测数据进行漂移分析，验证长期监测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bookmark: _Toc221528768][bookmark: _Toc221528697]7.3  预警功能验收
7.3.1　预警系统的数据采集与传输软件应具备功能完整性和运行一致性，能够稳定实现预警相关数据的采集、编码、存储、传输与转发。数据链路应连续可靠，以太网传输丢包率应小于0.1%，视频专网传输时延应不大于400ms，并参考GB/T 28181，YD/T 1381进行验收。
7.3.2　预警系统验收时应通过试验船舶触发超高、偏航预警各不少于 50 次，预警误报率应<10%，漏报率应<15%，预警系统从事件发送到发布预警信息的总响应时间不应超过5s。
7.3.3　预警系统的数据处理与管理软件应按设计要求正常接收、解析、处理并存储预警所需的监测数据，预警判别算法、数据处理流程及处理效率应符合设计文件及相关测试标准要求，处理结果应可追溯。
7.3.4　预警系统的用户界面软件应功能完整、交互逻辑清晰，能够准确展示基础数据、实时监测数据、预警等级、事件记录及历史统计数据。界面显示内容应真实、准确、齐全，与后台数据库保持一致。
7.3.5　预警系统的软件响应速度、数据刷新率、并发处理能力等性能指标应满足设计文件要求。关键预警流程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应满足预警触发及时性和可靠性要求。
7.3.6　预警系统的软件安全性应符合设计文件及网络与信息安全标准GB/T 22239的规定。系统应具备身份鉴别、权限控制、日志审计、数据加密、防篡改、防攻击等保障措施，应满足预警数据及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7.3.7　系统调试验收应对预警功能进行全链路测试，包括报警联动、事件触发、预警规则执行、视频回传、语音/灯光/信息发布设备联动、处置策略执行等内容，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语音播报单次长度< 30s，应按YD/T 2779进行测试；
b)	预警声音声压级≥115dB，应按GB/T 12303进行测试；
c)	预警灯光/文字颜色应按等级（蓝、黄、红）显示，应按JT/T 761 和GB/T 23828 进行测试。
7.3.8　系统服务器日常内存平均使用率应< 70%，且支持同时在线用户并发数>20，并模拟多用户典型操作进行压力测试验证。

[bookmark: _Toc221528769][bookmark: _Toc221528698]8  监测应用
[bookmark: _Toc221528699][bookmark: _Toc221528770]8.1  一般规定
8.1.1　监测应用应包括但不限于：监测数据分析、超限阈值调整与预警、撞后结构状态评估、特殊事件应急措施。
8.1.2　监测数据分析应结合水上构筑物日常管养信息，给出防船撞评估结论和管养建议。
8.1.3　超限阈值宜根据监测数据分析结果进行动态调整。
8.1.4　对于设置有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的水上构筑物，撞后结构状态评估应结合相关监测数据开展。
[bookmark: _Toc221528700][bookmark: _Toc221528771]8.2  监测数据分析
8.2.1　监测数据分析方法可采用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趋势性分析、比对性分析、机器学习，也可采用其他可靠方法。
8.2.2　应基于潮汐水位的监测数据，统计分析预警区域的水位特征，建立水位预测模型，并应包含以下参数：
a)	通航高水位；
b)	通航低水位；
c)	水流速。
8.2.3　应基于船舶监测数据，建立不同种类的代表性船舶模型，并应给出关键参数：
a)	船舶吨位；
b)	船首形状；
c)	船舶材质；
d)	载重；
e)	船速。
8.2.4　监测数据分析应定期形成分析报告，宜采用季报、年报和特殊事件专项报告。
[bookmark: _Toc221528772][bookmark: _Toc221528701]8.3  撞后结构状态评估
8.3.1　水上构筑物在遭受船舶撞击后，应进行特殊事件数据分析辅助应急管理措施决策，并评估结构损伤程度，宜组织专家研判。
8.3.2　撞后评估应基于防船撞监测系统记录的全过程数据，结合构筑物结构模型，对撞击情形进行分析，为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8.3.3　用于撞后评估分析的代表船舶应是按照8.2.3条建立的模型。
8.3.4　水上构筑物发生船舶撞击后，应提供分析报告，报告内容宜包括船舶撞击全过程的数据分析结果。
8.3.5　撞后评估可采用快速评估和撞后有限元评估：
a)	快速评估应在船舶碰撞后，立即基于监测数据给出船舶对水上构筑物的撞击力以及结构的损伤程度，评估结果可作为启动应急响应措施的直接依据；
b)	撞后有限元评估应由专门的工程师进行有限元的建模计算，通过有限元计算得出水上构筑物的毁伤情况。
8.3.6　水上构筑物宜根据船舶撞击后的结构状态划分为无损、轻微损伤、中度损伤和倒塌四个等级。其结构特征可按下列情形进行描述：
a)	无损：构筑物在撞击后未出现可观测损伤，主要结构和功能保持正常，附属构件、表面构件未发生变形、开裂或局部破坏；
b)	轻微损伤：构筑物局部构件出现轻微变形、裂缝或表面损伤，但不影响主体结构的承载能力与正常功能，可通过日常养护或小规模维修予以恢复；
c)	中度损伤：构筑物的主要受力构件出现显著变形、开裂或局部破坏，承载能力与稳定性有所降低，需采取加固措施或中等规模维修，方可恢复正常功能；
d)	重度损伤：构筑物出现部分或整体失稳、断裂或倒塌，主体结构功能丧失，需进行大规模修复或重建。
[bookmark: _Toc221528702][bookmark: _Toc221528773]8.4  撞后应急措施
8.4.1　水上构筑物应根据撞后评估的结果制定分级应急管理措施，并符合以下规定：
a)	无损，可维持正常使用，同时应对关键构件和监测数据进行复核，留存撞后评估记录，并纳入常规巡查计划。
b)	轻微损伤，应采取限制使用或通行控制措施，加强对受撞构件的专项检查与监测，必要时开展复测，在明确结构安全状态后再行恢复或调整决策。
c)	中度损伤，应立即实施临时管控措施，包括限制通行、设置警示标志或调整通航条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详细检测与结构安全评估，制定加固、修复或应急处置方案，在完成处置和结构复核评估后恢复使用。
d)	重度损伤，应立即封闭结构并禁止使用，启动应急预案。实施现场隔离和风险防控措施，同时开展事故调查、残余风险评估及拆除重建方案论证。
8.4.2　应急管理体系应明确责任主体和系统关系，建立由构筑物管理单位牵头，交通运输、海事、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协同参与的应急管理体系架构。应明确撞后评估、应急响应、交通与通航管控、信息发布及恢复决策等环节的职责分工。
8.4.3　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应建立信息报送与跨部门协同运行机制，及时汇集和共享结构监测数据、现场检查结果及专家评估意见。应根据撞后评估结论和监测反馈情况，动态调整应急管控等级和处置措施，实现应急响应、技术评估和管理决策的联动运行，保障人员安全、结构安全和水域通航安全。

[bookmark: _Toc221528703][bookmark: _Toc221528774]9  监测系统运维
9.0.1　系统应进行硬件和软件的日常检查和定期维护。
9.0.2　硬件设施日常检查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日常检查可结合水上构筑物的日常巡查工作开展；
b)	日常检查应对监测设备的表观完好性及稳固性进行检查，并对巡查情况进行记录。
9.0.3　硬件设施定期维护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定期维护周期应不低于每半年进行一次；
b)	对台风等可预见的特殊事件发生前对系统进行专项维护；
c)	对监测设备及防护罩的固定情况、以及传感器、采集设备与传输线路的接头紧固情况进行检查；
d)	对现场采集站、监控中心内等易受灰尘影响的设备及机柜进行除尘处理；
e)	对定期维护发现的问题应在24小时内快速响应和处置。
9.0.4　软件系统日常检查应符合以下规定：
a)	至少每周1次日常检查；
b)	日常检查内容包括各软件模块功能工作状态检查、实时数据及历史数据检查、超限数据检查确认等。
9.0.5　软件系统定期维护宜符合以下规定：
a)	每月至少开展1次定期维护；
b)	软件定期维护内容包括软件系统时间同步检查、磁盘存储空间检查及清理、数据库异地备份及软件运行日志检查等；
c)	对于有配置参数修改、更正的维护操作，需应提前做好备份，并在维护完成后做好日志记录。
9.0.6　系统应每年至少对硬件设备和软件算法进行一次标定或校准，在环境条件显著变化或监测数据异常时应重新标定或校准。
9.0.7　系统应急维护宜符合以下规定：
a)	对台风、船撞等事件造成的硬件损坏应进行应急维护，宜在事件发生的24小时内更换完毕；
b)	软件应急维护内容包括软件崩溃恢复、功能异常修复和数据异常更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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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35778403][bookmark: _Toc221528704][bookmark: _Toc221528775]附录A
（资料性）
测点布设示意图
[bookmark: _Hlk221283669]A.0.1　测点布设示意图如图A.1~A.8所示。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云台摄像机；	2——枪型摄像机；	3——微波雷达；			4——AIS；
5——三维激光雷达；	6——声光预警装置；	7——VHF预警设备。
图A.1 斜拉桥测点布设示意图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云台摄像机；	2——枪型摄像机；	3——微波雷达；			4——AIS；
5——三维激光雷达；	6——声光预警装置；	7——VHF预警设备。
图A.2 悬索桥测点布设示意图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云台摄像机；	2——枪型摄像机；	3——微波雷达；			4——AIS；
5——三维激光雷达；	6——声光预警装置；	7——VHF预警设备
图A.3 拱桥测点布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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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云台摄像机；	2——枪型摄像机；	3——微波雷达；			4——AIS；
5——三维激光雷达；	6——声光预警装置；	7——VHF预警设备。
图A.4 梁桥测点布设示意图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云台摄像机；	2——枪型摄像机；	3——激光限高；
图A.5 桥梁岸上测点布设俯视图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云台摄像机；	2——枪型摄像机；	3——微波雷达；			4——AIS；
5——三维激光雷达；	6——声光预警装置；	7——VHF预警设备。
图A.6 水上房屋测点布设示意图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标引序号说明：
1——云台摄像机；	2——枪型摄像机；	3——微波雷达；			4——AIS；
5——三维激光雷达；	6——声光预警装置；	7——VHF预警设备。
图A.7 钻井平台测点布设示意图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云台摄像机；	2——枪型摄像机；	3——微波雷达；			4——AIS；
5——三维激光雷达；	6——声光预警装置；	7——VHF预警设备。
图A.8 海上风电场测点布设示意图
[image: 图示, 工程绘图

AI 生成的内容可能不正确。]
标引序号说明：
1——云台摄像机；	2——枪型摄像机；	3——微波雷达；			4——AIS；
5——三维激光雷达；	6——声光预警装置；	7——VHF预警设备。
图A.9 码头测点布设示意图

[image: ]
标引序号说明：
1——云台摄像机；	2——枪型摄像机；	3——微波雷达；			4——AIS；
5——三维激光雷达；	6——声光预警装置；	7——VHF预警设备。
图A.10 码头测点布设俯视图
[bookmark: _Toc435778404]

[bookmark: _Toc221528776][bookmark: _Toc221528705]附录B
（资料性）
预警分区示意图
B.0.1　桥梁预警分区示意图如图B.1所示。

[image: ]
图B.1 桥梁预警分区示意图









B.0.2　水上房屋预警分区示意图如图B.2所示。
[image: ]
图B.2 水上房屋预警分区示意图



B.0.3　水上钻井平台预警分区示意图如图B.3所示。
[image: ]
图B.3 水上钻井平台预警分区示意图
B.0.4　海上风电场预警分区示意图如图B.4所示。
[image: ]
图B.4 海上风电场预警分区示意图
B.0.5　码头预警分区示意图如图B.5所示。

[image: ]
图B.5 码头预警分区示意图


[bookmark: _Toc221528706][bookmark: _Toc221528777]附录C
（规范性）
监测数据表示形式常用表
C.0.1　水上构筑物标识码应符合表C.1的规定。
表C.1  水上构筑物标识码表
	水上构筑物类别
	标识码

	桥梁
	QL

	水上房屋
	FW

	钻井平台
	PT

	海上风电场
	FD

	码头
	MT

	防撞设施
	FZ



C.0.2　监测类别编码应符合表C.2的规定。
表C.2  监测类别编码表
	监测类别
	编码

	船舶超高
	VOH

	船舶偏航
	VOC

	船舶航向
	HDG

	船舶航速
	VSS

	船舶航迹
	VST

	船舶静态参数
	VSP

	船舶运行状态参数
	VOS

	水位监测
	WLM

	流速监测
	FVM

	气象监测
	MET

	位移
	DIS

	加速度
	ACC

	应变
	STA

	应力
	STE

	索力
	CFM

	转角
	INC

	设计点位的相对位置
	RPS

	靠泊过程监测
	BRG

	其他
	OTH



C.0.3　传感器编号表、加速度监测数据表以及其它类型监测数据表可参考表C.3~C.5。

表C.3  传感器编号表
	传感器编号表

	项目名称
	
	制表时间
	

	填表人
	
	审核人
	

	序号
	传感器编号
	传感器类型
	监测数据类型
	传感器位置描述
	传感器布置图图号
	备注

	
	
	
	
	
	
	

	
	
	
	
	
	
	



表C.4  加速度监测数据表
	加速度监测数据表

	项目名称
	
	制表时间
	

	填表人
	
	审核人
	

	序号
	数据采集时刻
	传感器编号
	加速度监测数据
	备注

	
	
	
	X向（m/s 2）
	Y向（m/s2）
	Z向（m/s2）
	

	
	
	
	
	
	
	

	
	
	
	
	
	
	



表C.5  其它类型监测数据表
	监测数据表

	项目名称
	
	制表时间
	

	填表人
	
	审核人
	

	序号
	数据采集时刻
	传感器编号
	监测数据
	备注

	
	
	
	参数1（单位）
	参数2（单位）
	参数3（单位）
	

	
	
	
	
	
	
	

	
	
	
	
	
	
	





[bookmark: _Toc221528707][bookmark: _Toc221528778]附录D
（规范性）
防船撞安全距离
D.0.1　防撞装安全距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D.0.2~D.0.4条取值。
D.0.2　防船撞安全距离理论计算公式
	
	
	(D.0.1-1)


式中：
——船舶停止时与水上构筑物之间的最小间距；
——船员操作反应时间内船舶行驶的距离；
——船舶制动距离；
——水流影响的船舶行进距离；
——风影响的船舶行进距离，可忽略。

D.0.3　船舶采用倒车制动时，防船撞最小安全距离
	
	
	(D.0.2-1)

	
	
	(D.0.2-2)

	
	
	(D.0.2-3)


式中：
——船舶长度（m）；
 ——船舶质量（t）；
——风荷载系数，可忽略；
——水流力系数；
——船舶主机功率（kW）;
——船舶相对水流速度（m/s）；
——水流速度（m/s）；
——船舶在静水中的行驶速度（m/s）；
——水的密度（t/m3）；
——水流对船舶作用的雷诺数；
 ——系数，取0.009；
——船舶吃水深度（m）;
——船舶方形系数，货船取为0.835；
——船舶宽度（m）;
——水运动粘性系数，取1.31×10-4m2/s。

D.0.4　若无详细统计资料计算构筑物的防船撞安全距离，可参考表D.1 进行设置，但应通过监测数据进行修正。
表D.1  防船撞安全距离参考表
	航道等级
	I 级
	Ⅱ 级
	Ⅲ 级
	Ⅳ 级
	V 级及以下

	S
	1270m
	1080m
	960m
	670m
	380m




[bookmark: _Toc221528708][bookmark: _Toc221528779]附录E
（资料性）
预警信息发布示例
E.0.1 以某城市解放桥为例，其防船撞监测系统对偏航船舶的分级预警响应如下：
a)	当船舶驶入三级预警区域时，VHF 自动播报：“XX船舶，您已进入桥区警戒区，当前通航净高为XX m，通航净宽为XX m，风速为XX m/s，流速为XX m/s。”
b)	当船舶驶入二级预警区域时，VHF 播报：“XX船舶，你船已偏航，请注意前方桥梁。当前水平净距 XX m，航向 XX°，航速 XX 节，通航孔中心线方位 XX°，风速为XX m/s，流速为XX m/s，请修正航向。”；并同时向水上构筑物管理部门发布预警信息。
c)	当船舶驶入一级预警区域时，VHF 立即播报：“XX船舶，你船已偏航，请立即采取措施。当前水平净距 XX m，航向 XX°，航速 XX 节，通航孔中心线方位 XX°，应急部门联系电话XXXXXXXX。”；电笛立即鸣放3次（每次1秒，间隔1秒），之后每10秒鸣放1次，直至船舶驶离或预警解除；警示灯切换为高频频闪（频率为每秒2次）；并同时向水上构筑物管理部门发布预警信息。
E.0.2 以某城市解放桥为例，其防船撞监测系统对超高船舶的分级预警响应如下：
a)	当船舶驶入三级预警区域时，VHF 自动播报：“XX船舶，您已进入桥区警戒区，当前通航净高为XX m，通航净宽为XX m，风速为XX m/s，流速为XX m/s。”
b)	当船舶驶入二级预警区域时，VHF 播报：“XX船舶，你船已超高，禁止驶向前方桥梁，当前水平净距 XX m，通航净高为XX m，航向 XX°，航速 XX 节，风速为XX m/s，流速为XX m/s，请立即停航或转向。”；并同时向水上构筑物管理部门发布预警信息。
c)	当船舶驶入一级预警区域时，VHF 立即播报：“XX船舶，你船已超高，请立即采取措施，严禁驶入。当前水平净距 XX m，通航净高为XX m，航向 XX°，航速 XX 节，应急部门联系电话XXXXXXXX。”；电笛立即鸣放3次（每次1秒，间隔1秒），之后每10秒鸣放1次，直至船舶驶离或预警解除；警示灯切换为高频频闪（频率为每秒2次）；并同时向水上构筑物管理部门发布预警信息。
E.0.3 以某城市解放桥为例，其防船撞监测系统对超宽船舶的分级预警响应如下：
a)	当船舶驶入三级预警区域时，VHF 自动播报：“XX船舶，您已进入桥区警戒区，当前通航净高为XX m，通航净宽为XX m，风速为XX m/s，流速为XX m/s。”
b)	当船舶驶入二级预警区域时，VHF 播报：“XX船舶，你船已超宽，禁止驶向前方桥梁，当前水平净距 XX m，通航净宽为XX m，航向 XX°，航速 XX 节，风速为XX m/s，流速为XX m/s，请立即停航或转向。”；并同时向水上构筑物管理部门发布预警信息。
c)	当船舶驶入一级预警区域时，VHF 立即播报：“XX船舶，你船已超宽，请立即采取措施，严禁驶入。当前水平净距 XX m，通航净宽为XX m，航向 XX°，航速 XX 节，应急部门联系电话XXXXXXXX。”；电笛立即鸣放3次（每次1秒，间隔1秒），之后每10秒鸣放1次，直至船舶驶离或预警解除；警示灯切换为高频频闪（频率为每秒2次）；并同时向水上构筑物管理部门发布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221528709][bookmark: _Toc221528780]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时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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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标准
水上构筑物防船撞监测技术标准
T/CCES X－20XX

[bookmark: _Toc221528781][bookmark: _Toc221528710]条 文 说 明


制订说明

《水上构筑物防船撞监测技术标准》T/CCES XXX-20XX，经中国土木工程学会XXXX年XX月XX日以XX号函文批准发布。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防船撞监测领域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相关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开展了多项专题研究，并以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对主要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协调和修改，形成本标准。
为便于广大检测、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本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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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56970966][bookmark: _Toc221528711][bookmark: _Toc221528782][bookmark: _Toc221352474][bookmark: _Toc221371943]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旨在明确防船撞监测系统的适用范围。第1条以航道等级及通航条件为主要判断依据，应将船舶通行频繁或通航条件受限的桥梁构筑物纳入监测范围；第2条明确非桥梁类水上构筑物如海上风电场、水上房屋、钻井平台等在重要性或风险等级较高时同样应设置监测系统，以避免标准适用范围过窄；第3条将防船撞设施本身如防撞墩纳入监测对象，旨在保障防护设备在长期运行过程中的有效性；第4条为特殊工程预留调整空间，提升标准适应性。
3.0.2  本条目的是明确防船撞监测系统的总体设计导向，确保系统在复杂水域环境长期稳定运行：实时性强调系统对船舶运行状态及风险变化进行快速感知与响应；可靠性要求系统在恶劣环境仍能保持基本功能；冗余性要求系统在个别设备失效情况下维持系统运行；易维护性原则考虑后期的运维成本；易拓展性为后续功能升级、设备更新及数据接入预留空间。
3.0.5  本条旨在明确防船撞监测系统应由单一监控模式向多源融合的风险感知体系转变。“全方位、多层次立体感知体系”，是指通过船舶目标感知、航道环境监测及构筑物状态监测等多类信息的融合，实现对风险形成全过程的识别与分析。实时感知用于获取船舶位置、航向、速度及环境变化信息，智能分析通过算法模型识别异常行为或潜在碰撞趋势，分级预警则根据风险等级采取不同响应方式，避免过度报警影响系统有效性。
3.0.9  本条制定目的是避免不同工程在监测内容设置上的简单复刻，不同航道在通航密度、船型结构、水文气象条件等方面差异显著，监测内容及预警方式应因地制宜、“一桥一案”，确保系统配置与实际风险水平相匹配。
3.0.10  本条制定目的是解决防船撞监测系统在实际运行中可能形成的信息孤立问题。通过统一接口标准，可支持多系统协同运行，提高突发事件响应速度，提升整体水域安全管理水平。
3.0.15  本条明确了防船撞监测系统验收的具体内容：硬件验收主要确保设备安装与性能符合设计要求；监测功能验收验证数据采集与处理的准确性；预警功能验收则重点检验系统风险识别与报警联动能力。
[bookmark: _Toc221352475][bookmark: _Toc221371944][bookmark: _Toc221528783][bookmark: _Toc221528712]4  防船撞监测
[bookmark: _Toc221371945][bookmark: _Toc221528713][bookmark: _Toc221528784][bookmark: _Toc221352477]4.1  监测内容
4.1.1  本条制定目的是明确防船撞监测系统的基础监测要素，确保系统能够识别船舶与水上构筑物之间形成碰撞风险的核心因素。船舶撞击风险通常由船舶运动状态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形成，因此监测内容应覆盖船舶动态行为及航道环境变化两个方面。
4.1.2  本条制定目的是在满足基础监测要求的前提下，提升系统对复杂航行环境的识别能力。不同航道环境及工程类型对监测精度和风险识别深度要求不同，因此本条采用“宜”的形式提出扩展监测内容。
4.1.3~4.1.6  这些条款规定了水上构筑物结构形式为桥梁时，防船撞监测系统的特殊监测内容。
4.1.7~4.1.8  这些条款规定了水上构筑物结构形式为水上房屋时，防船撞监测系统的特殊监测内容。
4.1.9~4.1.10  这些条款规定了水上构筑物结构形式为钻井平台时，防船撞监测系统的特殊监测内容。
4.1.11~4.1.13  这些条款规定了水上构筑物结构形式为海上风电场时，防船撞监测系统的特殊监测内容。
4.1.14  本条规定了水上构筑物结构形式为码头时，防船撞监测系统的特殊监测内容。
4.1.15  本条制定的目的是通过对防船撞设施运行状态的监测，确保其在长期运行过程中持续保持防护能力。防船撞设施在发生船撞或长期受环境作用后，其结构性能可能发生变化，通过监测相关状态参数，可为撞后评估及后续维护提供依据。
[bookmark: _Toc221528714][bookmark: _Toc221371946][bookmark: _Toc221528785]4.2  监测设备
4.2.2  本条制定目的是提高防船撞监测的可靠性与冗余性。桥区水域通航条件复杂，单一监测手段易受到限制，宜通过AIS、雷达、高清摄像机、激光等多源传感数据互补，提高船舶目标识别、定位和跟踪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4.2.4  本条明确了雷达设备的基本性能要求。监测距离不小于1km，可满足船舶进入桥区前的提前感知与预警需求，为风险处置预留必要时间；对速度及方位精度的规定，旨在保证船舶航行状态识别及航迹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为风险判断和预警提供有效数据支撑。
4.2.5  本条结合桥梁防船撞视频监测的实际应用场景，对视频监测设备类型及主要性能指标提出要求。固定式摄像机主要满足目标识别及图像分析需求，云台摄像机用于实现重点区域的灵活观测与跟踪，为保证复杂环境条件下监测画面的清晰性与连续性，对设备的像素、帧率、低照度性能及透雾功能提出相应要求。
4.2.10~4.2.11 这些条款规定了水上构筑物为防船撞设施时，对监测设备的特殊要求。
[bookmark: _Toc221528715][bookmark: _Toc221528786][bookmark: _Toc221371947]4.3  测点布置
4.3.2  本条核心是提高防船撞监测系统的长期适应能力。通过预留设备接口和安装位置，使监测系统具备后期扩展与升级条件，有利于减少重复建设，提高系统的可持续运行能力。
4.3.3  本条强调了监测系统可靠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性。桥区及水上构筑物周边环境复杂，如仅采用单一监测方式，易受遮挡或环境因素影响而产生监测盲区或目标丢失情况。通过形成交叉覆盖及多源监测，可提高目标识别与跟踪的连续性。
4.3.6  本条明确了在满足监测需求前提下设备布设的合理性与经济性要求。例如，水上构筑物为桥梁时，桥区环境空间有限，如大量采用独立立杆安装方式，可能增加施工风险，对通航安全及景观环境产生影响，同时提高后期维护难度。优先利用既有结构进行集约化安装，有利于降低工程实施及运维成本。
4.3.7~4.3.8  这些条款规定了水上构筑物为桥梁时，监测测点的布设。
4.3.9~4.3.12  这些条款规定了水上构筑物为水上房屋、钻井平台、海上风电场及码头时，监测测点的布设。
4.3.13  本条强调了监测设备布设不得影响防船撞设施原有防护功能。防船撞设施通常通过变形、吸能或位移方式消减撞击能量，如设备安装位置或方式不当，可能限制结构变形或改变受力状态，从而降低防护效果。因此监测设备布设应在满足监测功能的同时，确保防护功能不受影响。
[bookmark: _Toc221528716][bookmark: _Toc221528787][bookmark: _Toc221371948]4.4  监测系统
4.4.1  本条规定了监测系统的整体性能要求。水上构筑物防船撞监测涉及多类传感器和复杂的网络环境，系统的兼容性决定了不同厂商设备能否协同工作；环境适应性（特别是抗盐雾、防腐蚀、防雷击）是海洋及内河水域设备长期稳定运行的基础。
4.4.2  本条对系统集成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硬件集成应充分考虑接口的通用性，避免因设备更新换代导致系统瘫痪。软件集成采用统一平台是实现数据融合的关键。模块化设计是为了在后续增加新功能（如引入新的AI算法）时，不必重构整个系统。时间同步是多源数据融合的基础。雷达、AIS、视频等数据必须在统一的时间基准下才能进行有效的轨迹关联和融合分析，否则会导致预警判断错乱。
4.4.3  本条强调了可视化设计的人机交互体验。防船撞系统的使用者往往是桥梁或构筑物的管理养护人员，而非专业的IT技术人员。因此，界面应直观、易懂，能够通过“一张图”形式清晰展示船舶位置、风险等级和报警信息，降低操作门槛，提高应急响应效率。
4.4.4  本条重点强调网络安全。防船撞系统作为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其数据涉及航道安全和结构安全。
[bookmark: _Toc221352478][bookmark: _Toc221528717][bookmark: _Toc221371949][bookmark: _Toc221528788]5  监测数据管理
[bookmark: _Toc221528718][bookmark: _Toc221528789][bookmark: _Toc221371950][bookmark: _Toc221352480]5.1  一般规定
5.1.1  本条制定目的是明确监测数据在防船撞监测系统中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监测设备产生的数据需通过统一管理流程进行采集、编码、传输、处理、分析、存储、交互及安全管理，构建完整的数据管理链条。
5.1.2  本条制定目的是保障监测数据在全过程应用中的可靠性与可用性。防船撞监测涉及实时预警及事后追溯，如数据存在缺失、延迟或不一致情况，将直接影响风险判断及事件分析结果。
[bookmark: _Toc221528790][bookmark: _Toc221528719][bookmark: _Toc221371951]5.2  数据采集
5.2.1  本条明确了监测设备与采集设备之间的数据关系。通过建立清晰的数据拓扑结构，可保证监测系统数据来源明确、数据链路清晰，便于系统运行维护及故障定位，同时为后续数据管理与系统扩展提供基础条件。
5.2.2  本条核心是数据采集方式应兼顾系统实时性与数据资源利用效率。定时采集适用于连续状态监测，可反映设备运行及环境变化趋势；触发式采集适用于撞击或异常事件发生时的数据强化记录，可减少无效数据存储压力。采用两种方式结合的混合采集模式，有利于在保证关键事件完整记录的同时，提高系统整体运行效率。
5.2.3  本条强调了监测数据采样频率的基本要求。采样频率不足可能导致关键变化信息丢失，影响船舶行为识别及结构响应分析结果。视频采样频率不低于25 FPS，主要用于保证船舶运动过程及撞击事件记录的连续性，满足目标识别及事件回溯需求。
5.2.4  本条制定目的是提高多源数据综合分析的准确性。当开展相关性分析或事件还原时，如数据时间基准不一致，将影响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5.2.5  本条明确了视频与图像数据质量的基本要求。视频分辨率过低将影响船舶目标识别、行为分析及事件取证效果，因此规定最低分辨率要求，以保证监测应用及事后分析的有效性。
5.2.6  本条制定目的是提高监测数据的可管理性与可利用性。结构化数据便于系统进行自动分析、统计及跨系统共享，同时有利于数据长期存储及后续模型优化。
[bookmark: _Toc221371952][bookmark: _Toc221528791][bookmark: _Toc221528720]5.3  数据编码
5.3.2  本条制定目的是保证监测数据具备完整的识别与追溯能力。监测数据除数值本身外，还需包含测点编码、采集时间及数据状态等信息，以明确数据来源、采集时刻及数据有效性。
[bookmark: _Toc221528721][bookmark: _Toc221371953][bookmark: _Toc221528792]5.4  数据传输
5.4.2  本条明确了数据传输系统在监测系统中的基础作用。数据传输系统不仅承担数据传递功能，还应具备对采集数据的接收、处理及交换能力，以保证不同类型监测数据能够稳定进入后续分析与管理环节，支撑监测系统的连续运行。
5.4.3  本条强调了数据传输系统对不同工程环境的适应性要求。水上构筑物所处环境差异较大，通信条件易受地形、电磁环境及既有通信设施影响，因此数据传输方式不宜统一规定，而应结合现场条件进行合理选择。通过明确无线与有线传输的适用场景，并允许多种传输方式组合使用，在兼顾工程实施可行性的同时，提高系统运行的可靠性与灵活性。
5.4.4  本条制定目的是保证连续监测数据的时间一致性。船舶轨迹及视频流等数据具有连续变化特征，如传输不同步，将影响船舶行为分析及事件还原的准确性。因此要求该类数据采用同步传输方式，以保证数据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5.4.8  本条强调了数据传输系统在突发情况下的保障能力。水上环境中通信链路易受极端天气、设备故障或外部干扰影响，通过制定数据传输应急预案，可在异常情况下快速恢复数据链路或采取替代传输方式，保障监测系统持续稳定运行。
[bookmark: _Toc221371954][bookmark: _Toc221528722][bookmark: _Toc221528793]5.5  数据处理与分析
5.5.1  本条旨在明确监测数据的有效性与对失真数据的处理方法。防船撞监测系统采集的数据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易受到环境干扰、设备误差及通信波动等因素影响，原始数据可能存在噪声、异常值、数据漂移或缺失等情况，如不进行处理，将影响后续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5.5.2  本条制定目的是提高视频监测数据的自动化处理能力。视频监测数据量大、人工识别不切实际，通过采用图像识别智能算法，可实现船舶目标识别、行为分析及异常事件自动检测，提高监测效率和识别准确性。
5.5.3  本条制定旨在提高船舶与构筑物空间关系判断的准确性。雷达数据在目标距离测量方面具有稳定性优势，可作为净距计算的主要依据；结合视频图像数据进行辅助校核，可提高识别可靠性并减少误判情况。
5.5.4  本条核心目的是发挥监测数据的长期价值。防船撞监测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持续积累船舶航行及事件数据，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对阈值进行动态优化，有利于提升系统预警的准确性和适应性。
[bookmark: _Toc221528723][bookmark: _Toc221371955][bookmark: _Toc221528794]5.6  数据存储
5.6.1  防船撞监测系统具有数据连续性强、运行周期长的特点，单一存储方式难以满足数据安全与长期保存要求。本条通过构建现场采集站、监控中心及云存储组成的多级存储结构，形成数据冗余机制，提高监测数据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5.6.2  本条强调监测数据应采用数据库技术进行统一管理，以提高数据存储效率与使用效率。防船撞监测系统涉及结构信息、船舶信息及预警事件等多类型数据，通过模块化架构进行分层、分类存储，可实现不同业务数据的独立管理与快速调用，并为数据分析与系统扩展提供支撑。
5.6.6  现场采集站以保障短期运行及事件追溯为主要目标，因此对不同类型数据设置差异化存储周期。视频与图像数据通过事件触发与定时录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存储，有利于降低存储压力；原始监测数据及处理后的结构化数据适当延长保存时间，可满足短期分析及系统运行校核需求。
5.6.7  监控中心承担长期数据管理与分析功能，需要满足事故追溯及长期风险评估需求。因此对视频数据、原始监测数据及结构化分析数据分别设置较长保存周期，并对特殊事件数据进行永久备份，以保障监测数据在全生命周期内的可追溯性与分析价值。
[bookmark: _Toc221528795][bookmark: _Toc221371956][bookmark: _Toc221528724]5.7  数据交互与安全
5.7.1  本条强调监测系统应具备多个管理主体数据交互与共享能力，并明确数据交互可采用接口交换、数据库同步或中间介质等方式，以适应不同系统建设条件。同时，数据在跨系统传输过程中需采取权限验证、身份认证及传输加密措施，以保障数据安全性。当系统与省、部级监管平台进行数据交互时，应满足上级平台统一的技术及安全要求，以确保数据接入的规范性和兼容性。
5.7.2  考虑到防船撞监测系统涉及重要基础设施运行安全及实时监测数据，本条依据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对不同风险等级的监测系统提出相应安全防护要求。
5.7.3  本条强调数据安全防护应贯穿数据存储、传输及使用全过程，防止数据被篡改、泄露或非法访问，保障监测数据的真实性与可追溯性。
[bookmark: _Toc221371957][bookmark: _Toc221528725][bookmark: _Toc221528796]6  预警分区与预警方式
[bookmark: _Toc221371958][bookmark: _Toc221528797][bookmark: _Toc221352481][bookmark: _Toc221528726]6.1  预警分区
6.1.1  本条确立了分级预警的原则。将水域划分为三级预警区域，旨在构建“远端识别、近端告警”的梯次防御体系。不同分区对应不同的风险等级，系统应根据船舶所处的区域采取不同的监测与预警策略，以平衡系统资源和预警效果。
6.1.2  本条规定了预警区域设计前的基础调研工作。不同水域的通航环境差异巨大，宜统计分析船舶撞击概率，确定不同撞击概率下的设防代表船型并依此计算防船撞安全距离；历史事故资料有助于识别高风险航路和习惯性违章行为；航道规划则关系到系统的长远适用性。
6.1.3  本条明确了各级预警区域的划分界限。
6.1.4~6.1.10  这些条款详细规定了不同类型水上构筑物防船撞安全距离的计算与修正原则。
[bookmark: _Toc221371959][bookmark: _Toc221528727][bookmark: _Toc221528798][bookmark: _Toc221352482]6.2  预警方式
6.2.1~6.2.3  本条规定了分级预警的具体执行方式。
6.2.4  VHF是船舶通信的标准配置。规定特定频道（如156.800MHz，即CH16频道）是为了确保预警信息能被过往船舶接收。
6.2.5~6.2.6  对声光报警设备的指向性和安装位置提出了要求。电笛喇叭口朝向航道轴线是为了保证声波的有效传播距离；警示灯设置在轮廓边缘有助于船舶在夜间识别构筑物边界。
6.2.7  采用电笛、警示灯等声光报警设备进行预警信息发布时，不能与当地管理规定冲突，例如禁止鸣笛。
[bookmark: _Toc221352483][bookmark: _Toc221371960][bookmark: _Toc221528728][bookmark: _Toc221528799]7  监测系统验收
[bookmark: _Toc221352484][bookmark: _Toc221371961][bookmark: _Toc221528729][bookmark: _Toc221528800]7.1  硬件设备验收
7.1.1~7.1.5  规定了硬件进场及安装验收的基本要求。重点在于设备的防护等级（IP65/IP68）和防雷接地，因为水上环境高盐、高湿、多雷雨，硬件的物理防护能力直接决定了系统的寿命。
7.1.6  本条规定了72小时连续稳定性测试。电子设备在初次上电运行阶段故障率较高，通过连续运行测试可以排除早期失效的设备，确保系统上线后的稳定性。
[bookmark: _Toc221371962][bookmark: _Toc221352485][bookmark: _Toc221528730][bookmark: _Toc221528801]7.2  监测功能验收
7.2.3  本条量化了关键监测指标的误差范围。超高、偏航、水位等数据的准确性是预警判断的基础，必须通过实测（如使用标准仪器比对）来验证是否达标。
7.2.4  本条规定了超高、偏航、水位监测的频率。
7.2.8  本条对数据完整性提出了高要求（95%）。防船撞系统需要连续跟踪船舶轨迹，数据丢失会导致轨迹中断、速度计算错误，从而引发误报或漏报。
[bookmark: _Toc221371963][bookmark: _Toc221352486][bookmark: _Toc221528731][bookmark: _Toc221528802]7.3  预警功能验收
7.3.1  预警的时效性是系统的核心生命力。规定视频专网传输时延不大于400ms，是为了确保后端看到的画面与现场基本同步，避免因延迟导致指挥失误。
7.3.2  本条规定了预警系统的实船触发测试要求。仅靠模拟信号无法完全验证复杂环境下的预警逻辑，必须通过试验船舶进行不少于50次的实际触发测试。同时，限定了误报率（<10%）和漏报率（<15%）。5s的总响应时间是基于船舶航速推算的，确保在碰撞发生前留有处置窗口。
7.3.7  本条要求进行全链路测试。从感知端发现目标，到传输端发送数据，再到处理端判断风险，最后到发布端（广播、灯光）执行动作，整个链条必须联动顺畅。
[bookmark: _Toc221371964][bookmark: _Toc221352487][bookmark: _Toc221528732][bookmark: _Toc221528803]8  监测应用
[bookmark: _Toc221371965][bookmark: _Toc221528733][bookmark: _Toc221528804][bookmark: _Toc221352489]8.1  一般规定
8.1.1  本条明确监测应用的主要内容，包括监测数据分析、预警管理、撞后结构状态评估及突发事件应急支持等，体现防船撞监测由被动监测向主动管理转变的应用方向。
8.1.2  本条强调监测数据应与水上构筑物日常管养信息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单一监测数据难以全面反映构筑物运行状态，通过融合巡检记录、维护信息及历史运行情况，可形成更具针对性的防船撞风险评估结论，并为日常管养及维护决策提供依据。
8.1.3  水上构筑物所处航道环境及船舶通行特征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固定预警阈值难以长期适应实际运行需求。例如在潮汐水位波动情况下，通航净高会产生明显变化，从而影响风险判断条件。根据监测数据分析结果对超限阈值进行动态调整，可使预警规则随运行环境变化持续优化，减少误报与漏报情况，提高预警的准确性与有效性。
8.1.4  本条强调不同监测系统之间的数据协同应用，通过综合分析结构响应数据与防船撞监测数据，可提高撞后结构安全判断的准确性，为后续检修及恢复运行提供技术依据。
[bookmark: _Toc221371966][bookmark: _Toc221528734][bookmark: _Toc221528805]8.2  监测数据分析
8.2.1  由于水上构筑物所处环境复杂、影响因素多样，单一分析方法难以全面反映风险变化规律。本条明确数据分析可采用多种可靠方法适应不同工程规模及数据条件下的分析需求，为预警判断及运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8.2.2  本条强调基于长期水位监测数据开展统计分析，并建立水位预测模型，以识别不同水位条件下的风险变化规律。通过明确通航高水位、通航低水位及水流速等关键参数，可为预警区域划分及预警阈值调整提供依据，提高系统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8.2.3  船舶类型差异是影响船撞风险的重要因素，不同吨位、船首形状及材质在发生碰撞时产生的影响差异较大。本条提出基于监测数据建立代表性船舶模型，通过提取关键参数，对不同类型船舶的运行特征及潜在风险进行分类分析。
[bookmark: _Toc221528806][bookmark: _Toc221371967][bookmark: _Toc221528735]8.3  撞后结构状态评估
8.3.1  本条强调在撞击事件发生后，应基于监测系统记录的特殊事件数据开展分析，为应急管理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并通过结构损伤程度评估辅助决策。对于重要或复杂工程，组织专家开展研判，有助于提高判断的科学性与安全性。
8.3.2  本条明确撞后评估的依据，应基于记录的撞击全过程监测数据，结合构筑物结构模型进行综合分析，以还原撞击过程及受力情况，为是否限载、封闭或恢复通行等应急决策提供技术依据。
8.3.5  撞后评估通常分为快速评估与撞后有限元评估两种方法。本条通过区分快速评估与有限元评估的应用场景，明确快速评估主要用于事故发生后的即时判断，以支持应急响应决策；有限元评估则用于深入分析结构受损情况，由专业人员开展计算分析，为后续修复或加固方案提供技术依据。
8.3.6  为统一撞后评估结论表达方式，本条提出结构损伤等级划分原则。通过将结构状态划分为无损、轻微损伤、中度损伤和重度损伤四个等级，可为应急处置、交通管制及维修决策提供统一判定依据。
[bookmark: _Toc221371968][bookmark: _Toc221528807][bookmark: _Toc221528736]8.4  撞后应急措施
8.4.1  本条依据撞后结构状态评估结果，将应急管理措施与损伤等级相对应，明确不同损伤程度下的管控原则和处置方向。通过将无损、轻微损伤、中度损伤和重度损伤与相应管理措施相衔接，可使应急处置过程具有明确依据，既保障结构与通行安全，又避免不必要的运行限制，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8.4.2  本条强调建立以构筑物管理单位为牵头主体、相关部门协同参与的应急管理体系，并明确相应职责分工，形成统一指挥、分工明确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突发事件处置效率。
8.4.3  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应及时共享结构状态信息、监测数据、现场检查结果及专家评估意见，并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应急措施和管理决策。通过信息协同与持续反馈，可提高应急处置的针对性和及时性，降低次生风险，尽量减少结构损伤和运行影响。
[bookmark: _Toc221528737][bookmark: _Toc221528808][bookmark: _Toc221371969]9  监测系统运维
9.0.1  运维是系统长期有效的保障。防船撞系统长期处于恶劣的水上环境，传感器易受污染、腐蚀，必须建立常态化的检查机制。
9.0.2~9.0.5  区分了硬件和软件的日常检查和定期维护。
9.0.6  本条规定了定期标定校准的要求。传感器（如雷达、激光）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零点漂移或精度下降，或者因构筑物自身变位导致基准变化，因此必须每年进行校准，确保数据真实可靠。
[bookmark: _Toc221352490][bookmark: _Toc221528809][bookmark: _Toc221371970][bookmark: _Toc221528738]附录A（资料性）测点布设示意图
本附录提供了不同类型水上构筑物（斜拉桥、悬索桥、拱桥、梁桥、水上房屋、钻井平台等）的典型测点布设方案。
图示说明：图中展示了AIS、雷达、摄像头、声光预警装置等设备的推荐安装位置。
执行说明：实际工程中，应根据构筑物的具体结构形式、通航净空限制及现场供电通讯条件，参考本附录图示进行优化调整，确保监测无盲区。
[bookmark: _Toc221352491][bookmark: _Toc221528810][bookmark: _Toc221371971][bookmark: _Toc221528739]附录B（资料性）预警分区示意图
本附录直观展示了三级预警区域的空间形态。
图示说明：
一级预警区域（核心区）：距离通常为防船撞安全距离。
二级预警区域（缓冲区）：包裹在一级区域外围。
三级预警区域（关注区）：位于最外层，覆盖雷达有效探测范围。
执行说明：图中展示了预警区域随航道走向、地形及构筑物形状的分布关系。在软件设置电子围栏时，应参考此示意图，结合电子海图和实际航道边界进行坐标划定。
[bookmark: _Toc221528740][bookmark: _Toc221352492][bookmark: _Toc221371972][bookmark: _Toc221528811]附录C（规范性）监测数据表示形式常用表
本附录旨在规范监测数据的编码与存储格式，是实现数据互联互通的基础。
表C.1与C.2：定义了构筑物类型标识码（如QL代表桥梁）和监测类别编码（如VOH代表船舶超高）。统一的编码规则有助于构建标准化的数据库，方便省级或部级平台对不同项目数据的统一调取与管理。
表C.3~C.5：提供了传感器编号、加速度数据及其他通用数据的标准记录表格形式。规范化的记录表格有利于数据清洗、归档以及后续的大数据分析与事故追溯。
[bookmark: _Toc221352493][bookmark: _Toc221371973][bookmark: _Toc221528741][bookmark: _Toc221528812]附录D（规范性）防船撞安全距离
本附录给出了防船撞安全距离的计算方法及参考取值，为工程设计及监测预警区域划定提供依据。防船撞安全距离受船舶操控性能、航行环境及构筑物布置条件等多因素影响，不同工程之间差异较大。在具备详细船舶参数及航道条件时，宜采用计算方法确定；在缺乏完整资料条件下，可采用经验取值，并结合实际监测数据进行修正。
[bookmark: _Toc221528742][bookmark: _Toc221528813]附录E（资料性）预警信息发布示例
本附录给出了船舶超高、超宽及偏航风险场景下，VHF、电笛、警示灯协同发布预警信息的分级响应流程，供工程应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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